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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的罗女士说，此前她在一家自助餐厅
吃饭，在网上购买了该店107.9元的团购券。结
账时，商家却表示，当天无法使用团购券，全天
价格统一为每位128元，并强调最终解释权归店
家所有。罗女士无奈支付了差价。

广州的艾小姐在一家健身房办理了健身
卡，并签订入会协议，预存了 15000元。会员协
议中约定，入会后会员费、预付款等费用不予退
还，最终解释权归该店所有。此后，艾小姐因搬
家与健身房协商退款，但健身房却以协议中规
定“最终解释权”等为由拒绝了退款要求。

此类案例非常多。不少消费者反映，在遇
到消费纠纷时，很多商家动辄声称自己有“最终
解释权”。

天眼查统计的公开信息显示，近 5年来，全
国各地因商家在经营行为中使用“最终解释权
归本店所有”的相关说明而被行政处罚的案例
近 300起。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近 10年涉及

“最终解释权”的民事合同类纠纷一审判决案件
超过 3700起。相关消费纠纷涉及的行业很多，
包括汽车用品销售、美容美发、食品餐饮、酒店、
电商等。

“商家规定自身享有‘最终解释权’的目的
是排除消费者权利，为自己的过错或违法行为

‘兜底’。部分商家通过故意夸大宣传或模糊表
述引客，再以‘最终解释权’为由宰客。”北京天
驰君泰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王洁莹说。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俊海表示，从
法律上来说，尽管商家可以对其所拟格式条款
进行解释，但商家并无所谓的“最终解释权”，

“最终解释权”条款是无效条款。倘若矛盾双方
走司法途径解决消费纠纷，对格式条款的最终

裁定权应归受理案件的法院或仲裁机构享有。

近年来，中国消费者协会多次表示，“公司
保留最终解释权”“最终解释权归经营者所有”

“出卖人享有最终解释权”为不公平格式条款。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薛军表示，我国现行

的多项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司法解释已对商家
在格式条款中附加“最终解释权”的行为有所限
制。比如，《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处罚办法》中
明确，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使用
格式条款、通知、声明、店堂告示等的，不得作出
含有“经营者单方享有解释权或者最终解释权”
等内容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网络消
费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一)》规
定，电子商务经营者提供的格式条款有电子商
务经营者享有单方解释权或者最终解释权内容
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认定无效。

为何明文禁止，但涉及“最终解释权”的消
费纠纷仍然多发？

记者采访发现，除了部分不法商家试图运
用“最终解释权”条款恶意牟利外，不少商家法
律意识不强，认为格式条款中添加“最终解释
权”是行业惯例、理所应当。

江西一家曾遭遇行政处罚的企业负责人对
记者说：“我们起初并不知道加入‘最终解释权’
是‘霸王条款’，毕竟简略的宣传信息很难把活
动规则穷尽，感觉这么写也没什么问题，直到被
市场监管局处罚500元才知道违法了。”

此外，部分消费者虽然吃了亏，但最终选择
息事宁人。一名遭受侵权的消费者说：“‘最终
解释权’的表述在生活中很常见。商家自己开
展活动自己制定条款，好像也合情合理，只要扯
皮不到自己身上就行。就算发生在自己身上，
如果事情不大，一般人也不会去跟企业仲裁、打
官司，那样成本太高了。”

多位法律界专家表示，当前线上线下的商
业活动频繁。商业信息发布渠道分散，执法力
量难以广泛覆盖。执法部门获取的违法线索，

更多来源于对市场主体的执法巡查和消费者投
诉，打击治理的深度和广度有限。

上海、浙江、河北等多地市场监管部门都曾
公开表示，“最终解释权归本店所有”之类的表
述，对消费者不公平、不合理，属于“霸王条款”。

“根据市场监管总局2020年修订的《侵害消
费者权益行为处罚办法》，如果商家违规制定

‘最终解释权’条款，法律法规未作规定的，可由
市场监管部门责令改正，单处或者并处警告，违
法所得三倍以下、但最高不超过三万元的罚款，
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以一万元以下的罚款。”北
京孟真律师事务所律师舒胜来说。

业内专家表示，根治商家滥用“最终解释
权”行为，一方面需要加强对商家和消费者的法
治教育，另一方面要让商家不敢用、不能用“霸
王条款”，让消费者在遭遇权益侵害时有“说不”
的底气和能力。

刘俊海建议，电商平台、社交媒体、短视频
平台等商家聚合平台应当落实平台责任，系统
清理平台上各类涉及“最终解释权”的不平等格
式条款。

“平台可针对即将发布的广告、推文、格式
合同内涉及‘最终解释权’类的‘霸王条款’关键
词内容进行智能风险提示和屏蔽，让可能发生
的违法经营行为及时‘刹车’。”刘俊海说。

薛军认为，针对“霸王条款”多发的行业，市
场监管部门和消费者权益保护组织可进一步开
展普法宣传，加强对商家和平台涉“最终解释
权”违法行为日常巡查，对存在主观恶意利用

“最终解释权”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违法行为坚决
查处，并公布典型案例。

王洁莹表示，应畅通消费者投诉、举报、反馈
渠道，强化维权事中、事后监管，进一步降低消费
者维权成本。“消费者也要擦亮眼睛，仔细阅读合
同条款，增强留痕意识。如遇到‘霸王条款’，可
先与商家协商要求删除该条款；如协商不成，可
以拨打12315投诉。” （兰天鸣）

“最终解释权”成商家护身符

“霸王条款”如何终结？“报舞蹈班送照相机”“买名酒送高

品质汽车”“买车还送车”……近期，各类

商家开启“6·18”大促销，各种宣传推广

令人眼花缭乱。“新华视点”记者发现，在

不少商家发布的广告中，“最终解释权归

本店所有”之类的说法频繁出现。

事实上，长期以来，因“最终解释

权”相关条款引发的消费纠纷不断。为

何这一“霸王条款”在商业活动中屡禁

不止？

司空见惯的不公平条款

法律明文禁止，何以屡禁不止？
遇到“霸王条款”要敢于“说不”

这几天，北方高温天气强势来袭。据预计，
15日至 16日将达到此次过程的最强阶段。本
轮高温有何特点？是否具有极端性？公众应如
何防范？

据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三天，华北、黄淮、
内蒙古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35℃至39℃的高温
天气，局地最高气温将超过 40℃。17日起高温
将明显减弱，18日高温天气基本结束。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分析，在暖
性高压脊控制下，华北、黄淮等地盛行下沉气
流，且天空云量较少。受下沉增温、辐射增温等
共同影响，气温将明显上升。此外，上述地区白
天相对湿度较小，也利于气温升高；加之华北特
殊地形影响，在太行山东麓的河北中部地区最
高气温可达40℃。

“此次高温过程具有影响范围广、发展快、
强度大等特点。由于相对湿度较小，公众还会

有干热、晴晒的感觉。”张芳华说，预计 15日至
16日，华北、黄淮及内蒙古东南部、辽宁等地最
高气温将较常年同期明显偏高，部分地区可能
接近历史同期极值。

专家表示，高温天气往往是多种因素综合
作用的结果。太阳辐射是高温天气所需热量的
来源，副热带高压或北方大陆暖高压脊控制下
的区域往往晴朗无云，利于白天迅速升温；同时
高压系统带来的下沉气流也会导致下沉增温，
而气流翻越太行山等山脉进入平原地区时会产
生焚风效应加剧高温。

未来一周，受高温影响，华北中南部、汾渭
平原、黄淮等地午后气象条件有利于臭氧污染
发生。专家提醒，老人、小孩或体质较弱的人群
应尽量避免午后高温时段外出，同时注意避暑
防晒，做好补水降温。 （黄垚）

本版稿件均据新华社

此轮高温过程进入最强时段
专家提示做好防范

位于地下700米的江门中微子实验探测器
呈现巨大的球形结构（6月15日摄）。

江门中微子实验位于广东省江门开平市，
是由中科院和广东省共同建设的大科学装置，
以测定中微子质量顺序、精确测量中微子混合
参数为主要科学目标，并进行其他多项科学前
沿研究，预计2024年建成运行。 邓华摄

江门中微子实验探测器：

地下700米的大科学装置


